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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5日，消费者胡先生在
胶南市一车行购买了一辆轿
车，购车时双方口头约定，付
款之日起7天内，车行为胡先生
办理车辆挂牌手续，并赠送全
车车膜，但车行一直未履行此
约定，事后拒绝为胡先生贴
膜，胡先生将车行投诉到胶南

市消保委。经调解，车行为胡
先生办理了挂牌手续，补贴了
全车车膜，并赠送胡先生一次
车辆保养。

据了解，上半年市消保委
各级“96009315”消费投诉中心
共受理127件交通工具类投诉，
其中汽车质量问题类投诉为79

件。消费者反映的问题主要
有：一是汽车整体质量差，发
动机、变速箱、底盘等主要零
件易出现质量问题；二是经销
者和修理者常以消费者使用
不当为由，让消费者承担高额
的维修费用；三是部分紧俏车
型在标价之外强行加价提车；

四是卖车前承诺的种种优惠
和赠品，卖车后就不再履行。

据介绍，举证难、鉴定难、
索赔难、退车难、维权成本高
是目前岛城汽车消费维权的
几大难点。造成此情况的主要
原因为：一是汽车质量检测的
机构少、检测费用昂贵、检测

时间长、相关标准不完善；二
是国家汽车“三包”规定未出
台，使得各个厂家承诺的保修
标准各不相同，表述的内容简
单，条款细则不明晰，生产企
业与销售商互相推诿，售后服
务不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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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消费者：一是要以书面合同
的形式与商家明确价格、赠
品、售后服务等事宜；二是提
车时要仔细检查车况，核对重
要零件的性能、配置是否与事
先宣传情况相符；三是注重证
据的保留与收集，如发票、购
车合同等。

5月5日，消费者陈先生
在李沧区一手机店花了1999

元购买一部手机，手机说明
书中介绍，此手机内存卡容
量为4G。但在使用过程中，陈
先生发现内存卡的实际容量
仅为0 . 94G，陈先生将该店投
诉到李沧区消保委峰山路分
会。经调解，商家免费赠送陈
先生一张容量为8G的内存
卡。

据了解，上半年市消保
委各级“96009315”消费投诉
中心共受理361件家用电子

电器类投诉，占投诉总量的
17 . 1%，高居榜首。其中手机
的投诉为111件，在家用电子
电器类中居首位。消费者反
映的问题主要有：手机黑屏
开不了机、手机耗电高，经常
电量不足；实际功能与说明
书不符、经二次修理仍不能
使用；维修者不按规定填写
维修记录、收费项目未明示、
修理者夸大产品故障、维修
更换的配件以旧充新等。

据介绍，造成手机投诉
量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为：

一是手机消费特别是低价位
的手机市场消费份额大，部
分消费者为了贪图便宜，购
买的手机存在品牌机、水货、
假冒或者杂牌产品并存现
象，此类手机投诉量最多；二
是手机销售市场不规范，商
家存在为牟取高额利润、故
意隐瞒产品真实信息的行
为；三是手机产品售后服务
跟不上，一旦发生纠纷，经营
者往往以“未经公司检测商
家无权调换或退货”为借口，
不与消费者达成和解，或者

以“人为损坏”为由逃避履行
三包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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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消费者：送修手机时，要主
动索要维修单据，取机时切
记要求维修商在“三包”凭证
上填写维修记录或要其出具
维修证明，要仔细核对单据
上所填内容，这些内容会成
为“三包”期内退机或换机的
证据；如果使用智能手机，在
维修或检测时，注意备份手
机内的原有数据，以免产生
其他的损失。

3月27日，患有腰间盘突
出症的哈尔滨市消费者张先
生在青岛市市北区某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的网站上花了
680元订购一台腰间盘突出
治疗仪。在使用过程中，张先
生发现该产品通电后达到的
实际温度与说明书的标注相
差甚远，于是要求该公司退
换货，却遭到拒绝，张先生将
其投诉到市北区消保委胶州
路分会。经调查，该公司并不
做网购业务，张先生购买治
疗仪的网站系假冒网站，该

公司的正规商品全部由代理
商经销，最低价也在千元以
上。针对此情况，工作人员建
议张先生今后购买大件商品
时，尽量到品牌实体店铺选
购，谨慎对待网络购物。

据了解，上半年市消保
委各级“96009315”消费投诉
中心共受理7件网络、电视、
广播等远程购物类投诉。消
费者反映的问题主要有：虚
假宣传误导消费者；三无产
品、假冒伪劣产品多；销售者
虚构商品信息，异地消费者

难维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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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消费者：一是要详细了解
购物网站的资质、规模、信
誉，可通过网站所在地的工
商部门了解网站运营者的信
息是否真实；二是尽可能地
保留购买产品的电子或纸质
的信息，以防网站更新，相关
信息被商家单方面更改；三
是交易时使用第三方支付的
方式，如支付宝等，或要求货
到付款，不要将数额较大的
款项直接转入对方帐号。

家用电器投诉量高居首位
青岛市2012年上半年消费投诉情况出炉
本报记者 曹思扬 本报通讯员 赵舒

12日，青岛市消保委发布了2012年上半
年消费投诉情况分析，据了解，2012年上半
年，青岛市消保委各级“96009315”消费投诉中
心共受理消费者咨询、投诉9444件。其中咨询
7329件，占受理量的77 . 6%，处结率100%；受理
消费投诉2115件，占受理量的22 . 4%，本期已
解决投诉2011件，处理中104件，处结率95 . 1%，
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共237 . 2万元。上半年
受理的2115件投诉中，涉及商品类的1616件，
占投诉总量的76 . 4%，涉及服务类的499件，占
投诉总量的23 . 6%。家用电子电器、服装鞋帽、
日用商品居商品类投诉的前三位。

◎ 焦点>>投诉量，家用电器居榜首

◎ 难点>>4S店欺客，消费者举证难

◎ 热点>>网购遇“李鬼”异地咋维权

 2012年上半年的消费投诉情况中，手机的投诉为111件，在家用电子电器类中居首位。(资料片)


	Q03-PDF 版面

